「102年視力保健微電影徵選」簡章
1、 緣起及目的：
    依據調查統計發現國小1年級學童近視率由95年19.6%上升至99年21.5%，國小6年級學童近視率由95年61.8%上升至99年65.8%，顯示國小學童近視率逐年上升。越小罹患近視，將來演變成高度近視機率較一般人高，依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調查，臺灣18歲高度近視率有16.8%，遠高於歐美全人口2%。

    為提升民眾近視防治及視力保健觀念，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及教育局將辦理「102年視力保健微電影徵選」，期望透過微電影生動、活潑的傳播方式，建立民眾對視力保健的知能及養成正確的護眼習慣，以降低本市高度近視比率。
2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三、徵選對象：對拍攝戲劇、電影有興趣者皆可參加。
 四、作品重要概念及內容架構：
     (一)高度近視患者易造成視網膜剝離、脈絡膜新生血管、視網膜黃斑部病變等，且罹患早發性白內障、青光眼的機率較一般人高。

     (二) 近視使用雷射無法改善高度近視所衍生之病變。

 (三) 宣導每半年定期向眼科醫師進行視力追蹤。

 （四）作品須為原創，且尚未於任何媒體發表(包括網路、 新聞媒體等)。
5、 作品格式：
(1) 使用任何影音器材拍攝皆可（Betacam、DV、V8、Hi8、
     具錄影功能之數位相機等)，製作剪輯10~20分鐘之 

     影片，影片尺寸不低於1080×720
(2) 須保留原始檔案以備查核，參賽作品概不退還，版權
        歸主辦單位所有。
六、報名及繳件方式：
  (一)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02年8月30日(星期五)止。以掛號郵寄(郵戳為憑)，亦可親送，逾時恕不受理。
(二)收件地點：請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://www.health.gov.tw/下載活動簡章與報名表(如附件一)並請詳細閱讀後填妥報名表及授權同意書(如附件二)連同作品以掛號郵寄至「110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樓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 兒童及青少年保健股 收」，並請於信封註明「102年視力保健微電影徵選」。
(三)作品請燒製成光碟並請由參賽者自行做好保護措施，如作品於運送或寄送過程中受損，由參賽者自行承擔，主辦單位不予負責。
七、評選方式：遴聘專業評審共同組成評審小組，擇期進行評審。
八、評分標準：創意40%、劇情內容30%、主題契合度30%。
九、獎勵方式： 
 (一)第一名:獎金 2萬5,000元，獎牌乙座。
 第二名:獎金2萬元，獎牌乙座。
 第三名:獎金1萬2,500元，獎牌乙座。
 (二)若作品件數不足或未達標準，經評審會議議決可酌予調 

     整名額、獎項或予以從缺處理。
 (三)得獎名單將於102年9月20日(五)公佈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://www.health.gov.tw/
十、注意事項：
(一)參選作品應符合規定，不符者，取消參賽資格。
(二)作品若涉及抄襲他人創作或侵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法律責任外，取消獲獎資格。有上述情事如已頒發獎金、獎牌時，當事人所領獎金、獎牌應繳回主辦單位。
(三)如遇特殊情況，主辦單位保留終止本活動、變更獎項與修改規則之權利。
(四)參賽作品恕不退件，請參賽者自行存底。
(五)獲獎者應依相關稅法規定依法申報或繳納所得稅。
(六)本簡章未盡說明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、解釋之。
附件一
	102年視力保健微電影徵選報名表

	作品名稱
	

	拍攝團隊名稱
	

	聯絡人姓名
	

	單位
	

	職稱
	

	性別
	□男
	□女

	通訊地址

	□□□-□□
縣(市)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   室

	連絡電話
	

	E-mail
	

	創作簡述
	


附件二
	102年視力保健微電影徵選
著作權讓渡聲明書
本人同意將所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作品名)
授權給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「102年視力保健微電影徵選」使用、編輯，並同意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可將該作品修改、複製及公開播送，對於前述修改、播送、大量重製行為，不得收取任何報酬。本人保證所提供的作品內容皆為原創，絕無抄襲或竊取他人著作權之情事，，若有涉及違反著作權法任一情事，本人願負一切之刑責，並繳回已受領之獎金及獎牌。
參賽者簽名______________
     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